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湖池管理办法
第1条 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校园湖池（指小西湖区域及校内其他涉水景观区域）管理，推进生态文明校园建设，明确管理职责，确保湖区水质正常、环境整洁、绿化优美、秩序良好，按照杨凌示范区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湖池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2条 校园湖池管理实行双组长制，由后勤管理处处长和保卫处处长共同担任。
后勤管理处主要负责湖区水质、保洁、绿化及休闲服务设施维护等管理工作。
保卫处主要负责湖区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第3条 后勤管理处日常监管责任部门分别为：校园管理中心、动力服务中心、绿化中心。日常监管内容包括：湖区水质监测及湖水补给、水生动植物养护、环境卫生保洁、绿化及景观管护、喷泉开放及相应设备管线维护、湖区道路及休闲服务和安全设施维护等。监管目标为：“水净、岸绿、景美、整洁，湖区道路及休闲服务设施正常使用”。
第4条 保卫处日常监管责任部门分别为：各个区域校卫队。日常监管内容包括：湖区安全巡查，及时制止进入湖区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和公物损坏行为；疏导进入湖区的车辆，提醒车主按规定停放；排查处置湖区安全隐患；在湖区周边安装安全警示牌，在湖区危险地段用警戒带进行隔离，提醒注意安全；及时处理湖区发生的安全事件，救助遇险人员。监管目标为“安全巡查全天候，隐患处置及时妥当，湖区安保秩序良好，无安全责任事件”。
第5条 进入湖区人员应当自觉遵守湖区管理规定，维护湖区正常的管理秩序，禁止各种不安全、不文明行为。
第6条 进入湖区人员违反湖区管理规定，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的损失或伤害，责任自负；给湖区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失由其全额赔偿或限期恢复原状。
第7条 进入湖区人员违反湖区管理规定造成安全事故，由保卫处牵头处理。后勤管理处加强湖区日常检查和保洁，对于损坏的绿植、设施及时进行维护。
第8条 湖区发生其他突发事件，由后勤管理处与保卫处共同协商处理。
第9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学校相关制度执行。
第10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